
附件 1

供应商资格审查表

序

号

供应商

审查项（即供应商资格条件）
A 供应商 B供应商 C供应商

1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机构，并独立于采购人（提供

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，如果供应商是联

合体时，则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）。

2

供应商近三年内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“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

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”记录名单；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

网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。（加

盖公章并标注查询日期，查询日期应在报价截止日前 1 个月内。如果投标人是联

合体，则联合体任何一方有上述情况的，则视同不符合供应商资格条件）。

3
出具关于“2025 至今从未向中山市重点碳排放单位提供过碳排放管理等咨询服务”

的承诺函（承诺函格式自定，加盖公章。如果投标人是联合体，则联合体任何一

方不提供承诺函，则视同不符合供应商资格条件）

4 符合供应商资格条件要求

5 报价文件在规定时间内递交。

6 报价文件按规定加盖公章和签署。

7 报价文件主要资料齐全（至少包括：报价函、报价明细表）。

8 无关键内容或关键字迹模糊、无法辨认。

9 投标价格是固定价且未超过本项目的采购预算。

结 论



序

号

供应商

审查项（即供应商资格条件）
A 供应商 B供应商 C供应商

不通过原因说明

1．评审时评委对投标人是否满足要求逐条标注评审意见，“是”标记为“○”，“否”标记为“×”；

2．评审结论栏统一填写为“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 ，出现一个“×”为“不通过”；

3．对结论为“不通过”的投标，要说明原因。

评审小组签名： 日期：

监督人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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